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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。工程参建各方是否

通过完善“网格化”管理体系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；是否

构建和完善日检、周检、旬检、月检、领导带队检查和季节性

专项检查等多层级安全检查制度，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。

是否对安全隐患进行原因分析，查找管理缺陷，制定整改计划

和改进措施；是否对隐患整改不及时或屡教不改的责任单位和

责任人进行追责处罚；是否将安全检查信息、安标考评、危大

工程管理、机械设备管理等信息及时录入“省安管系统”。施

工现场安全语音提示是否实现全面覆盖。符合条件的在建工程

是否按照要求建设“智慧工地”。 

（二）危大工程管控。施工单位：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

编制、审核、论证的程序是否正确；是否向施工现场管理人员

和作业人员进行方案交底和安全技术交底；是否对专项施工方

案实施情况进行现场监督；是否严格按照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

工；是否建立危大工程安全管理档案。监理单位：是否编制危

大工程监理实施细则，总监是否审查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；

是否对危大工程施工实施专项巡视检查，发现施工单位未按照

专项施工方案实施，是否要求其整改或者停工；是否参与组织

危大工程验收；是否建立危大工程安全管理档案。 

（三）起重机械和脚手架安全管理。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

位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，是否采取有效措施，确保起重机

械和脚手架具有足够的防风、防涝、防雷和防倾覆能力。塔吊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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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升降机、脚手架等设施基础是否稳固可靠，排水措施是否

到位。起重机械是否“一机一档”管理，起重机械产权备案、

安装告知、安装验收、使用登记、检测报告等是否齐全有效；

是否定期审核特种作业人员证件，起重机械是否按期进行维护

保养，是否定期开展巡视检查。 

（四）基坑工程。基坑工程是否按方案施工，基坑支护、

基坑排水和基坑监测是否按方案实施，基坑周边是否超载，基

坑工程排水设施、设备是否齐全，排水是否及时，基坑桩孔、 沟

槽、基坑等是否有效防护。是否开展基坑巡视检查，及时处置

安全隐患。 

（五）临时用电管理。各项目部是否按照《施工现场临时

用电安全技术规范》要求，是否按规范设置临时用电“三大系

统”（三级配电系统、二级漏电保护系统、TN-S 接零保护系统）；

配电室、配电装置布设是否符合规范要求；三级箱是否满足“一

机、一闸、一漏、一箱”设置;漏电参数设置是否符合要求，现

场是否存在随意配电、私拉乱接等行为。 

（六）高处作业防护。施工现场临边、洞口、楼层、作业

平台等“四口五临边”安全防护设施是否按照规范要求设置，

并悬挂安全警示标志，经验收合格后投入使用；高处作业人员

是否接受安全教育培训和技术交底，并正确佩戴和使用安全防

护用具；各类钢结构、斜坡屋面等高处作业时，是否设置生命

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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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施工作业管理。各项目部是否做好大风、暴雨、雷

电、防汛等恶劣响应预案，是否根据气象部门提示合理安排工

期，合理调配工人的作业时间，避免高温时段室外作业，是否

存在抢时间、抢进度、抢工期等行为。对于因极端天气不能保

证作业人员安全前提的，是否及时采取停工、撤人等措施。 

三、检查安排 

检查时间从 2021 年 7 月 10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，分三

个阶段进行。 

（一）项目自查阶段（2021 年 7 月 25 日前）。各地、各单

位要及时传达检查要求，督促工程参建各方单位，结合工程实

际进度，按照检查重点内容，认真开展全面排查，确保安全隐

患消除到位，自查资料留存项目部备查。 

（二）执法检查阶段（2021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15 日）。

各地住建部门及其安监机构在项目自查的基础上，对所监管的

项目开展执法检查，重点抽查危大工程较多的在建项目，重点

检查以“网格化”管理体系为主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

况，对未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履行安全管理职责不到位，

在检查中被发现隐患较多、整改不及时或自查自纠流于形式的

单位或个人，一律依法依规给予行政处罚。2021 年 8 月 15 日下

班前，各地将执法检查数据（附件 2）汇总报至市住建局安监站

（邮箱：yzajz@163.com）。 

（三）督导检查阶段（2021 年 8 月 16 日至 8 月 31 日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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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用表（一） 

项目名称： 

序号 检查项 
评价结果 

符合 不符合 

1 工程参建各方建立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完善“网格化”管理体系。     

2 构建和完善多层级安全检查制度，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对安全隐患进行原因分析，查找管理缺陷，制定整改计划和改进措施。     

4 对隐患整改不及时或屡教不改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追责处罚。     

5 
将安全检查信息、安标考评、危大工程管理、机械设备管理等信息及时录入

“省安管系统”。 
    

6 安全语音提示实现全面覆盖。     

7 符合条件的项目按照要求建设“智慧工地”。     

8 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、审核、论证的程序正确。     

9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进行方案交底和安全技术交底；     

10 对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实施情况进行现场监督。     

11 严格按照专项施工方案组织危大工程施工。     

12 编制危大工程监理实施细则，总监审查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。     

13 
监理单位对危大工程施工实施专项巡视检查，发现施工单位未按照专项施工

方案实施，要求其整改或者停工。 
    

14 监理单位参与组织危大工程验收。     

15 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建立危大工程安全管理档案。       

16 起重机械“一机一档”进行管理。     

17 定期审核特种作业人员证件。     

18 起重机械产权备案、安装告知、安装验收、使用登记、检测报告等齐全有效   

19 起重机械按期进行维护保养，定期开展巡视检查。   

20 塔吊、施工升降机、脚手架等设施基础稳固可靠，排水措施到位     

    

 检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检查日期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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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用表（二） 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序号 检查项 
评价结果 

符合 不符合 

1 基坑工程按方案施工。     

2 基坑支护、基坑排水和基坑监测按方案实施。     

3 基坑周边无超载。     

4 基坑工程排水设施、设备齐全，排水及时。     

5 基坑桩孔、 沟槽、基坑等有效防护。     

6 开展基坑巡视检查，及时处置安全隐患。     

7 
设置临时用电“三大系统”（三级配电系统、二级漏电保护系统、TN-S

接零保护系统）。 
    

8 配电室、配电装置布设符合规范要求。     

9 三级箱满足“一机一闸一漏一箱”。     

10 配电设备、线路采取可靠防护措施，漏电保护器参数符合要求。     

11 现场无随意配电、私拉乱接等行为。     

12 
施工现场临边、洞口、楼层、作业平台等“四口五临边”安全防护设

施按照规范要求设置，并悬挂安全警示标志。 
    

13 
高处作业人员接受安全教育培训和技术交底，正确佩戴和使用安全防

护用具。 
  

14 各类钢结构、斜坡屋面等高处作业时，设置生命线。   

15 各项目部建立大风、暴雨、雷电、防汛等恶劣天气响应预案。     

16 根据气象部门提示合理安排工期   

17 无抢时间、抢进度、抢工期等行为   

18 
对于因极端天气不能保证作业人员安全前提的，采取停工、撤人等措

施。 
  

  

检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检查日期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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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专项检查数据汇总表 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

地区 

检查 

项目 

(个) 

下发检查单 安全隐患 

行政 

处罚 

（移交） 

约谈 

警示 

（家） 

联合惩戒 

（信用扣分） 

抽查 

记录

(份) 

隐患 

整改 

单(份) 

停工 

整改 

单(份) 

排查 

隐患(条) 

整改 

隐患(条) 
家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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